山东魏桥创业第二、三污水处理厂工艺提标改造技术规范
魏桥第二污水处理厂位于邹平市魏桥镇魏桥慧滨棉纺漂染有限公司院内，2001年开工建设，工艺流程为：曝气调节池+吸附沉淀池+水解酸化池+组合生化池+二沉池+混凝沉淀池+砂滤+清水池。污水厂主要接纳各类印染废水、脱硫废水和生活水，处理后的净水排往小清河。
魏桥第三污水处理厂位于邹平市魏桥镇齐东南六路以西，于2005年7月开工建设，采用CASS工艺,主要接纳纺织废水、生活水等，处理后的净水排往小清河。
魏桥第二污水处理厂目前设计日处理污水4.5万m3，实际日处理2.1万m3。第三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污水0.4万m3，实际日处理0.2万m3。两厂的出水均执行山东省《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3部分：小清河流域》（DB37/3416.3-2018）重点流域：COD≤50mg/L、氨氮≤5mg/L、总磷≤0.5mg/L、总氮≤15mg/L、氟化物≤2mg/L、BOD5≤10mg/L，色度≤30倍。
工艺提标改造要求：
一、出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要求，即COD≤40mg/L、氨氮≤2mg/L、总磷≤0.4mg/L、氟化物≤1.5mg/L、高锰酸盐指数≤15mg/L、BOD5≤10mg/L；PH值为6-9，总氮≤10mg/L，色度≤30倍。
二、交钥匙工程。投标方必须有符合本项目改造的相关设计资质、施工资质。
三、改造期间不影响正常生产。
四、改造所用物资采购及安装除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4.1 DN50、80、100钢管壁厚>3mm，DN150钢管壁厚>4mm，DN200钢管壁厚>5mm，DN250钢管壁厚>6mm，DN300及以上钢管壁厚>7.5mm。数量及采购安装由投标方负责。
4.2 操作平台栏杆、爬梯护栏、花纹板均选用304不锈钢材质，护栏管道选用DN50管制作，中间加DN32管，花纹板厚度>2mm，护栏样式与现有样式一致。
4.3 工艺中涉及膜组件的支架、螺栓、管道等，水下部位选用材质全部不低于304不锈钢要求。
4.4 招标方拟将主要使用板框压滤机处置现有污泥，工艺提标改造后如果新增较多污泥，投标方应增加招标方（拟建的）同规格、同型号的板框压滤机及附属设备设施并承建同样式的厂房。
4.5加药系统：聚丙烯酰胺罐体（壁厚>3.5mm）及搅拌均选用304不锈钢材质，须设计自动投加；其他有防腐需求的选用玻璃钢材质（壁厚>5mm）；加药管道选用热镀锌钢管或ABS管道。
4.6 所用设备均有备用，必须满足一用一备或二用一备的要求，即实际安装1台的设备必须有1台备用，实际安装2-3台的设备必须有1台备用；如同一个部位，安装4台及以上的运行设备，必须安装2台备用；且备用设备与运行设备规格型号一致，同步安装调试到位。所有设备的选型尽量选择相同规格型号。
4.7 DN150及以上的蝶阀选用蜗轮蜗杆。所有管道、管件、阀门承压不小于1.6Mpa。
4.8 投标方案中，其他使用304不锈钢材质的地方单独标注。
4.9 厂区主配电柜、增加的变电站至配电柜之间的电缆线（电缆带钢铠），均由投标方负责采购安装。所有地埋电缆线必须带钢铠。
4.10配电箱或低压柜内同型号断路器必须安装1个备用，各断路器之间间距>2cm。
4.11所用电缆铺设桥架、电线穿管、配电箱外壳，材质为304不锈钢材质（软管除外）。户外配电箱均按防雨设计。
4.12厂区照明选用100W户外防雨LED灯，灯间距不大于15米，安装在各走道板、操作平台、操作车间等处。
4.13新建混凝土水池设计寿命50年，满足防渗要求，出具相关证明原件；如有PH<6的水池，防腐层厚度>6mm。
4.14 投标方根据各自工艺，选择合适的水量和药剂计量装置。
4.15投标方按GB3838-2002标准要求，采购高锰酸盐指数和BOD5指标检测正规设备，各1台（套），安装在魏桥第二污水处理厂试验室内，用于调试运行和验收时检测水质。
4.16投标方案中改造或新建的，必须详细列出全部设备、电气等，规格型号、数量、厂家；详细列出水池、附房等规格尺寸、数量。原有利用的必须单独列出注明。
五、验收
5.1水质验收条件：投标方调试合格后运行3个月，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且设备设施无质量问题，投标方提出验收申请。招标方5日内组织各验收单位验收。
5.2投标方调试合格后，应向招标方提交运行检测申请，连续运行3个月，期间的水质检测以二厂试验室为主（投标方质检处可派员监督二厂试验室的试验），每天不定时取样化验≥3次，每次的时间间隔不小于4小时，检测COD、氨氮、总磷、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共5个指标。这3个月当中，如果1个月内至多出现一次指标超标，且超标数值不超过本规范标准限值的10%，可以视为本月水质运行合格；连续3个月均运行合格后，投标方提交水质验收申请。如1个月内出现2次及以上的指标超标，视为本月运行不合格，投标方必须再次调试合格后，重新计时3个月。
5.3验收时的水质检测以招标方认可且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招标方第二污水处理厂试验室共同检测的COD、氨氮、总磷、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BOD5和PH值、总氮、色度共9个指标为准（招标方质检处派员监督二厂试验室的试验），连续检测5天，每天取样≥5次，每次的时间间隔不小于4小时，涉及的第三方检测费全部由投标方承担。双方检测的全部数据误差<10%，且小于等于本规范的标准限值，视为合格有效数据，如：假设双方单次检测COD数据分别是30、32，试验误差计算（32-30）/30=6.7%，则该组COD检测数据合格；其它指标的检测判定与此类似。如果出现误差≥10%的情况，则视为本次验收失败，投标方应再次调试后重新提交验收申请。
5.4自投标方取得第三方验收合格报告之日起，全部移交给招标方。调试运行期间，投标方应负责操作并认真培训招标方员工。
2021年6月18日

[image: image1.jpg]



1 / 6

